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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   商商商商   船船船船   資資資資   訊訊訊訊  

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未经许可而修改机舱管道布置未经许可而修改机舱管道布置未经许可而修改机舱管道布置未经许可而修改机舱管道布置  

 

 

致﹕  船东、船舶经理人和船长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本文旨在提醒船东、船舶经理人和船长留意本身对未经许可而修改船只结

构所负的责任和这方面的危险。  

 

 

 

1. 最近有两宗事例涉及船只因未经许可而修改舱底水和油类淤渣管

道系统的结构，经港口国监督检查后因违反《防污公约》附件 I 的规定而遭扣

押。  

 

2. 请香港注册船舶的船东、船舶经理人和船长注意，根据香港商船条

例所订，他们有责任依照国际公约的规定来操作和维修船舶。除非事先得到发

证当局批准，否则不得对船舶作任何改动。不然的话，可能导至被港口国扣押

及检控。  

 

 

 

 

 

 

海事处船舶事务科  

2000年 5月 2日  

 


